
 

大學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自九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全案修正施行以

來，僅一百零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一百零三年三月十七日修正部分條文。鑑於

高等教育全球化趨勢，大學面臨之挑戰日益嚴峻，為提供大學更前瞻開放的國

際合作彈性，本部藉由法規制度鬆綁，鼓勵各校發展特色、創新轉型，持續蒐

集各校對法規鬆綁之建議，透過滾動式鬆綁措施，提升學校運作機制之彈性。

因應目前教育趨勢及現況，本部持續蒐集大專校院有關學校治理之意見，並獲

部分學校提議修正放寬大學修業規定(含授課週數、畢業應修學分、第三學期及

修業年限)之意見。 

為使大學教學更彈性多元，本部持續檢討及滾動修正大學修業有關規定，

歷經檢視現行規定、參考駐外館處所蒐集之各國學制及高等教育教學規劃(含學

年學期假期安排)，研訂大學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透過高等教育審議會之學制

改革小組會議機制研商、高等教育審議會報告等程序後，正式併入大學法修正

作業，現擬具本細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學士學位修業期限為四年者，畢業應修學分數由固定一百二十八學分，調

整為以一百二十八學分為原則；刪除第一項後段「修業期限非四年者，應

依修業期限酌予增減」文字。修正後，延長或縮短修讀學士學位之修業期

限，逕依大學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或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專科以上實驗教育學校之設立及改制、評鑑及教學品質保證、監督

及獎勵等事項，另依「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及「專科以上實驗教

育學校設立及監督辦法」草案(修訂中)辦理，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文字。

另明定彈性調整修讀學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數之依據、教學品質保證機制

之程序及調減學分數達一定標準之作業程序，原第三項移列為第四項。(修

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二、 增訂大學每學分教學時數之下限，調降每學分授課時數，免報本部備查，

學校應建立具體可行之教學品質保證機制，並依循教學品質保證機制之程

序，原第二項移列為第三項。(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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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二

十六條第五項所定學

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

數，於學士學位修業期

限為四年者，以一百二

十八學分為原則。 

大學得依其教學

需要，彈性規劃課程，

調整畢業應修學分

數，並應建立教學品質

保證機制，經教務相關

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

施，並應定期檢討或修

正。 

畢業應修學分數

經調減低於一百二十

學分者，教學品質保障

機制，應專案報本部核

准後實施。 

有關畢業應修學

分數及畢業條件，各大

學應列入學則。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二

十六條第五項所定學

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

數，於學士學位修業期

限為四年者，不得少於

一百二十八學分；修業

期限非四年者，應依修

業期限酌予增減。 

大學為辦理教育

實驗，得專案報本部核

准調減前項畢業應修

學分數。 

前二項有關畢業

應修學分數及畢業條

件，各大學應列入學

則。 

一、 第一項： 

(一) 因應各校發展特色及專業差

異，學士學位修業期限為四年

者，畢業應修學分數由固定一

百二十八學分，調整為以一百

二十八學分為原則，以提升大

學教學彈性。 

(二) 另考量學生修讀學士學位之

修業期限，仍以四年為原則，

爰刪除第一項後段「修業期限

非四年者，應依修業期限酌予

增減」文字，以免遭誤解學生

修讀學士學位之修業期限配

合放寬。 

(三) 依上，修業年限非四年者，倘

延長修業期限，逕依大學法第

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辦理，倘

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始得

縮短修業期限，並依大學法施

行細則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 

二、 第二項： 

(一) 配合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

條例於一百零七年一月三十

一公布施行，本部刻正研訂專

科以上實驗教育學校設立及

監督辦法草案，規範專科以上

實驗教育學校之設立及改

制、評鑑及教學品質保證、監

督及獎勵等事項，爰刪除現行

條文第二項文字，有關大學辦

理實驗教育一節，逕依前揭辦

法辦理。 

(二) 為資明確，增定各校得依其發

展特色及系所專業，彈性調整

修讀學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

數，學校應建立教學品質保證

機制，並應比照本細則第二十

四條有關課程規劃程序，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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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程序評估及檢討，以確保其

教學品質。 

三、 第三項：為避免部分大學任意調

減修讀學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

數，損及學生學習權益，爰明定

調減學分數達一定標準時之作業

程序。 

四、 第四項：有關畢業應修學分數及

畢業條件，各大學應列入學則一

節，配合前揭修正事項，原第三

項移列為第四項。 

第二十三條  本法第二

十六條第五項所定大

學學分之計算，原則以

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

學分。 

大學得調整每一

學分之授課時數，但不

得低於十五小時，並應

建立教學品質保證機

制，經教務相關之校級

會議通過後實施，並應

定期檢討或修正。 

實習或實驗學分

之計算，由各大學定

之。 

第二十三條  本法第二

十六條第五項所定大

學學分之計算，原則以

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

學分。 

實習或實驗學分

之計算，由各大學定

之。 

一、 第二項：增訂大學每學分教學時

數之下限，避免部分大學任意調

每一學分之授課時數，損及學生

學習權益，且學校應建立具體可

行之教學品質保證機制，並應比

照本細則第二十四條有關課程規

劃程序，經校內程序評估及檢

討，以確保其教學品質。 

二、 第三項：配合前揭修正事項，原

第二項移列為第三項。 

三、 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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